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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1/3 

专家不同意开题 

1、提交 1 份《开题形式意向征询表》； 

2、提交《培养手册》（完成“开题”

部分）； 

3、提交 1 篇已经投寄的文献综述及收

稿回执（盖公章）； 

参加下一次学位

论文开题 

1、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报告； 

2、投寄一篇文献综述（与学位论文相关，且

须提供盖公章的收稿回执）； 

1、至科研科领取： 

（1）《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函评专家邀请函》； 

（2）《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评阅书》； 

2、按审核后的“专家名单”寄送 ： 

（1）《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会议专家邀请函》； 

（2）《开题报告》； 

（3）相关综述； 

（4）《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评阅书》； 

增聘相应人数的专家进

行双盲函评 

1、完成第一学年教学课程； 

2、完成文献阅读和部分预试验； 
导师审核 

科研科审核 

在规定日期内提交《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评阅书》 

按导师要求修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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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新开题汇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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